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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借名人對於出名人之權利性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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首先，此案例涉及究竟借名登記後，借名人對於出名人有何權利？其性質為何？

• 一、權利性質

借名人向出名人有請求返還之權利，也就是返還的「請求權」，屬於「債權」性質。

• 二、請求方式

其方式包含「合意返還」（另有鄉鎮市調解、仲裁等訴訟外解決機制）或「判決返還」。

• 三、請求權基礎

• (一) 本於借名契約終止之返還請求權

返還系爭標的財產之請求，如契約有明訂，即以該約定為請求權基礎。

• (二) 依民法第179條不當得利請求返還

民法第179條：「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，致他人受損害者，應返還其利益。雖有法律上之原

因，而其後已不存在者，亦同。借名登記得依民法不當得利請求返還1。

1. 借名契約因違反強制禁止規定無效，依前半段返還

2. 借名契約終止，依後半段返還。

• (三) 類推適用民法第541條

因借名登記屬於勞務契約類型，又非民法定有明文之典型勞務契約，故得依民法第529條規

定，而以民法第541條第1項規定：「受任人因處理委任事務所收取之金錢、物品及孳息，應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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付於委任人」，及第2項規定：「受任人以自己名義，為委任人取得之權利，應移轉於委任人」，

為請求權基礎。2

另應注意不得依民法第767條物上請求權請求返還。借名人係自願將自己之財產登記於出名人

名下，該登記自非無效或錯誤，故於借名登記財產依法回復登記為借名人所有之前，得就該財

產行使民法第767條所定所有權妨害除去請求權之人，更應為出名人，而非借名人3。不動產

所有權如以法律行為取得者，非經登記不生效力，為民法第758條第1項所明定，是於借名人出

資購買不動產，而逕將該不動產借用出名人之名義登記為所有權人者，該借名人即無從取得該

不動產之所有權，則借名人於借名登記契約終止後，欲向出名人請求移轉登記及取回借名登記

之不動產時，即不得以民法第767條規定之所有物返還請求權、妨害除去請求權為其依據，蓋

借名登記財產之登記所有人既為出名人，則借名人於取回該不動產之所有權之前，自無本於所

有權而行使物上請求權餘地4。

• 四、消滅時效

借名登記契約終止後，借名人並非當然取得財產之所有權，而係取得債權性質之請求權（本於

該契約消滅後之返還請求權、不當得利等請求權），故適用民法第125條之一般消滅時效15年之

規定5。是以，若借名人於借名登記契約終止後15年內未向出名人主張其權利，出名人得行使

抗辯權。

從上面觀念來看，如同此篇新聞案例中國稅局所述，被繼承人（借名人）生前將土地借名登記

在他人（出名人）名下，若死亡後經由法院判決應返還財產，借名人的繼承人必須將該筆土地

以「土地登記返還請求權」財產併入遺產，自判決確定日起六個月內補報遺產稅。

又如該筆土地為公共設施保留地，依都市計畫法第50條規定，公共設施保留地因繼承而移轉

者，免徵遺產稅。亦即屬遺產稅扣除額。然而，借名登記土地於繼承當下仍屬出名人，則繼承

人繼承標的僅為該借名公保地的「請求返還之債權請求權」，而非公共設施保留地本身，因而

被國稅局認定無法適用扣除，反而於判決返還後，必須補報該公共設施保留地之公告土地現值

（請求權價值）的遺產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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評析，裁判時報，第51期，第35頁。最高法院100

年度台上字第600號判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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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原住民保留地借名登記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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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位同學好

今日專欄說明有關原住民保留地借名登記案，有關借名登記之法律行為效力-以最高法院108年

度台上大字第1636號裁定（110年09月17日）為例

一、借名登記契約之意義

當事人約定，一方（借名人）經他方（出名人）同意，而就屬於一方現在或將來之財產，以他

方之名義，登記為所有人或其他權利人，但實際管理、使用、收益與處分均由一方自行為之1

。（如出名者有相關權能，則非所指借名登記）

二、借名登記契約之性質

不動產借名登記契約為借名人與出名人間之「債權契約」，出名人依其與借名人間借名登記契

約之約定，通常固無管理、使用、收益、處分借名財產之權利，然此僅為出名人與借名人間之

內部約定，其效力不及於第三人2 。當事人之一方如主張與他方有借名登記關係存在，自應就

借名登記契約確己成立之事實，負舉證責任3 。

三、借名登記之內部法律關係（效力）

• (一) 無效說 早期最高法院見解認為，借名登記屬於消極信託，並助長脫法行為，進而構成通

謀虛偽意思表示，故其法律效果多屬無效4 。

• (二) 有效說 現行法並無直接明文禁止借名登記契約，故依私法自治原則，當事人基於特定目

的而訂立借名登記契約，自無不可5 。因此，借名契約之目的或內容無違反強制、禁止規定或

悖於公序良俗，且原因正當者，依契約自由原則，即屬有效。

按110年09月17日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大字第1636號裁定意旨，非原住民乙欲購買原住民甲所

有原住民保留地經營民宿，為規避山坡地保育利用條例第37條第2項、原住民保留地開發管理

辦法第18條第1項規定，乃與原住民丙成立借名登記契約，以丙名義與甲簽訂買賣契約，甲以

該地為乙設定地上權後，將所有權移轉登記予丙。乙丙間之借名登記契約、甲丙間之買賣契



約、甲為乙設定地上權及將所有權移轉登記予丙之行為，無異實現非原住民乙取得原住民保留

地所有權之效果，自違反上開禁止規定，依民法第71條本文規定，應屬無效。

綜合言之，借名登記契約是否有效，應注意其是否違反強制禁止規定及悖於公序良俗。倘若當

事人為規避強行法規之適用，以迂迴方法達成該強行法規所禁止之相同效果行為，其事實上之

效果違反法律規定之意旨，屬脫法行為，應非法之所許，自屬無效6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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